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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94_A8_E5_9C_9F_E5_c51_645772.htm 一、国家建设征用土

地的概念 征用土地就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将集

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的强制手段。征用土地具有以

下特征： （1）征地是一种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专有权力 (2)

必须依法批准； (3)补偿性。要向被征用土地的所有者支付补

偿费，造成劳动力剩余的必须予以安置； (4)强制性。 (5)权

属转移性。 (6)征地行为必须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的公开监

督。 二、征用土地的审批 征用土地实行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

府两级审批制度。 国务院的批准权如下： (1)基本农田； (2)

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35hm2的； (3)其他土地超过70hm2

的。 其他的用地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报国

务院备案。在征用土地的审批中，要征用农用地，首先要办

理农用地转用，或同时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 例题．征用土

地需要国务院审批的有( AC )。 A. 占用基本农田2亩 B．其他

土地1000亩 C. 基本农田以外耕地600亩 D．未利用土地700亩 

例题。征用土地，需要由国务院批准的是(ACD)。 A. 基本农

田 B．基本农田以外耕地达到35公顷的 C. 其他土地超过70公

顷的 D．基本农田以外耕地超过35公顷的 三、征用土地的补

偿和安置 征用土地的补偿和安置包括土地补偿、安置补助以

及地上附 着物和青苗的补偿等。 (一)土地补偿费 1．土地补

偿费的概念 土地补偿费是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时，为补偿被征

地和原土地使用单位的经济损失而向其支付的款项。其实质

是对农民在被征用的土地上的长期投工和投资的补偿。 例题



．土地补偿费的实质是( C )。 A．土地的市场价格 B．土地使

用权的出让价格 C. 对农民在被征用的土地上的长期投工和投

资的补偿 D．完全的地价 2．土地补偿费的计算 征用耕地的

补偿费为该耕地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按照上述

标准支付土地补偿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

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

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

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

安置补助费的标准。 3．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费用收取标准 

菜地，是指城市郊区为供应城市居民吃菜，连续三年以上常

年种菜或养殖鱼虾等的商品菜地和精品鱼塘。 城市人口(不含

郊县人口，仅指市区和郊区的非农业人口，下同)百万以上的

市，每征用一亩菜地，缴纳7000l(1)00元。城市人口50万～100

万的市，每征用1亩菜地，缴纳3000-5000元。在京、津、沪所

管辖县征用为供应直辖市居民吃菜的菜地，也按该标准缴纳

。城市人口不足50万的城市，每亩缴纳3000-5000元。在同一

城市，对中央和地方的建设项目征地，按同一标准收取。 (

二)安置补助费 1．安置补助费的概念 所谓安置补助费是指用

地单位对被征地单位安置因征地所造成的多余劳动力所需费

用而支付的补助金额。 2．安置补助费的计算 征用耕地的安

置补助费标准，是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

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用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地单

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

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

，但每亩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其年产值的15倍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安置补助费=被征用耕地前三年平均

年产值X补偿倍数 特殊情况下，计算所得的补偿和安置费不

能维持原有生活和生产水平时，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可以适当提高标准；但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

之和，最高不得超过年产值的30倍。 3．剩余劳力的安置 今

后主要的安置办法是支持被征地单位从事农业开发、兴办企

业或采用货币安置或自谋职业等。 目前被征用土地的人员安

置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安排符合条件的人到建设用地单

位或其他需要用人的单位就业。若由建设单位负责安置，则

建设用地单位可免交征地安置补偿费，否则将相应的安置补

助费转拨给接收单位。 (2)将安置补助费金额发给需要安置的

人员，由他们自己自谋职业。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

员会应与自谋职业的农民签订协议。 (3)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

织负责安置，安置补偿费由该组织使用与管理。有条件的地

方，由集体经济组织出资开垦新的土地，重新分给土地被征

用的农户，经双方协调签订协议。 (4)大中型建设项目或连片

征地的，在有条件的地区，根据统一规划，可以从征用土地

中划出一定比例的土地使用权交给被征单位和农民，支持其

开发经营、兴办企业，所需征地费用，由被征地单位负担。

(5)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用地，具有公益性，占地数量一般都很

大，在征地过程中，除解决补偿安置问题外，还要解决移民

安置问题。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用地的移民安置，应按照就地

安置的原则，首先在本乡本县内安置；在本乡本县内安置不

了的，应在工程受益地方安置；在受益地方安置不了的，可

按照自愿协调的原则外迁安置。移民自愿投亲靠友的，由迁

出地人民政府和移民协商，签订协议，办理有关手续，迁出



地人民政府应当将相应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交给安

置地人民政府，统筹安排移民的生产、生活，经安置的移民

不得擅自返迁。 (6)通过将国营农场土地调剂给被征地单位。

(三)青苗是指正在生长尚未成熟的农作物。 凡在协商征地方

案后抢种的农作物、树木和抢建的设施，一律不予补偿。 1

．青苗补偿标准 办理征用手续时，应明确移交土地的时间，

使当地村组及早准备，以免造成过多的损失。损坏被征用土

地上的青苗，应当给予合理的补偿。对刚刚播种的农作物，

按季产值的三分之一补偿工本费。对于成长期的农作物，最

高按一季度产值补偿。对于粮食、油料和蔬菜青苗，能得到

收获的，不予补偿。对于多年生的经济林木，要尽量移植，

由用地单位付给移植费；如不能移植必须砍伐的，由用地单

位按实际价值补偿。对于成材树木，由树木所有者自行砍伐

，不予补偿。 2．房屋拆迁补偿标准 被征土地上的房屋等设

施需要拆迁时，必须在申请征用土地的同时，一并编制计划

，上报批准。在国家建设工程开工之前，当地政府帮助拆迁

户安排好住房。拆迁房屋按“拆什么，补什么，拆多少补多

少，不低于原来水平“的原则，对所拆迁的房屋，按其原有

建筑的结构类型和建筑面积，给予合理补偿。补偿的标准按

各地区现行价格分别制定。 3．其他附着物的补偿标准 用地

单位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它非农业建设时，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缴纳耕地占

用税。 (四)其他规定 (1)关于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

土地的补偿标准和移民办法的特殊规定。 （2）《土地管理

法》规定。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和移

民安置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3)临时占地及补偿。《土



地管理法》规定，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

有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报县级人民政府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批准。其中，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临时用地，在报

批前，应当先经过有关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土地使

用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的合同， 并按

照合同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的补偿费。使用期满之后，用

地单位负责恢复原有土地的耕作条件，对土地采取妥善的复

垦措施；若用地单位一时无力直接承担这部分土地的复垦工

作时，可以按恢复土地工作量向当地村组支付土地恢复费，

交村组自行恢复。有的地区可以向用地单位直接收取土地复

垦费，以统一进行该地区的土地复垦工作。水利、公路、航

道建设工程的空地或废弃地，经过平整可以耕种或开展多种

经营的，不按征地处理，仍归农村集体所有，建设单位承担

平整土地的费用，并补偿该耕地一年的产值。 需要指出的是

：①征地是国家的行政行为，而不是土地买卖。征地既是一

种国家行为，也是农民对国家应尽的一种义务，不是农民向

国家卖地；国家征用土地再出让时，原土地与出让时的土地

的地价差异是由国家投资所形成的，原则上这项收益应归国

家所有。因此，国家对农民的补偿支付的费用仍然是补偿或

补助性质的，而不是完全的地价，不能根据土地使用权的出

让价格制定征地补偿标准。②征地补偿和安置补助的原则是

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降低。即征用土地后

，通过补偿、安置补助费的支付和使用，要使被征地单位的

农民的生活水平达到或超过征地前的生活水平。如果达不到

，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提高补偿标准，最高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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